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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「國家憲法日」座談會 
主題演講：憲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
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

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韓大元 教授 
2025 年 12 月 4 日 

 

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、劉光源副主任，各位嘉賓，各位朋

友，大家上午好！ 

 

首先，作為演講者向大埔火災的罹難者致以沉痛的哀悼。

這場無情的大火奪走了他們寶貴的生命，讓他們的家屬痛失

至親。火災無情，人有情。這些天來，香港市民和內地居民

以不同的方式表達的愛心，讓我們感受到人間有情。希望各

界同舟共濟，守望相助，將哀痛轉化為建設香港的力量，重

建家園。 

 

今天是 12 月 4 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二個國家憲法

日。2014 年 11 月 1 日，爲了增強全社會的憲法意識，弘揚

憲法精神，加強憲法實施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，第十二屆全

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國家憲法日的决定，

將現行《憲法》的頒布日——12 月 4 日作爲國家憲法日，並

規定「國家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憲法宣傳教育活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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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年來，在憲法精神的感召下，每年 12 月 4 日全國各

地都會舉辦豐富多彩的憲法宣傳教育活動。2017 年，在慶祝

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《憲法》公布施行 35 周年之際，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首次舉行了「國家憲法日」座談會，開啓了香

港特區的「國家憲法日」宣傳教育活動，取得了積極的進展。

我們講法治，首先講《憲法》，我們講《基本法》，首先也要

講作為《基本法》依據的《憲法》。我們講憲制秩序，也必須

要講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共同構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

秩序。可以說，「國家憲法日」已成爲全國人民共同的憲法生

活，也構成凝聚社會共識、培養愛國情懷、塑造憲法文化、

增強國家認同的重要紐帶。   

 

三個月前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

勝利 80 周年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，展現了中華民族銘記歷

史、珍愛和平、開創未來的自信與决心。剛剛閉幕的中共中

央二十屆四中全會，通過了「十五五」規劃的建議，爲我們

描繪了國家未來發展五年的藍圖。自「十二五」以來，港澳

特區已經被納入國家發展規劃中，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中也包

括了「一國兩制」事業美好的發展前景。國家的發展與我們

每個人息息相關，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，都能讓我們感

受到作爲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自豪感，也讓我們感悟到「一國

兩制」方針所具有的生命力與創造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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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想圍繞「憲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這一主題，

從中華民族概念的歷史脈絡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寫入《憲法》

的意義、「一國兩制」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係以及如何通

過憲法的有效實施保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問題，與大家分

享我的一些思考與體會。 

 

一、 「中華民族」概念的提出與近代中國憲法的探索 

 

中華文明源遠流長。中國古代悠久燦爛的歷史、近代艱

難曲折的遭遇以及當代的發展復興，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獨

特的歷史記憶。談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，我們首先需要瞭解

「中華民族」這一概念的歷史脈絡。 

 

我們知道《憲法》是一部歷史的教科書，我們共享今天

的《憲法》生活時，也是在漫長的歷史脈絡中探索中華民族

偉大精神的源流。我國《憲法》序言規定，「中國是世界上歷

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」，「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

的文化」。儘管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在歷史中既久形成的，但

「中華民族」這一概念的提出我們要回溯到 120 年前。正好

1902 年，我國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梁啓超在《論中國學術思想

變遷之大勢》一文中最早提出「中華民族」這個概念，並在

1905 年發表的《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》一文中通過考察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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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民族的歷史源流，提出「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，

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」重要論斷。雖然梁啓超提出的「中

華民族」概念只是「體現了現代中華民族意識覺醒的最初階

段性」，但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成爲今天我們理解中華民族

「多元一體」的思想源流之一。而這種民族意識的自我覺醒

顯然與近代以來國家遭遇的歷史變局有關。如何塑造民族的

同一性與主體性，如何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變局中存續中華文

明、建構現代國家，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不同時期中國學人們

共同探索的命題，也是「中華民族」這一概念所蘊含的豐富

的歷史內涵。 

 

就在梁啓超等學人開始探索「中華民族」歷史的時候，

近代中國也開啓了對憲法制度的艱難探索。也正好 120 年前

的 1905 年，受日俄戰爭的影響，民族危機感加深，清朝政府

派五大臣去考察世界各國的憲法，爲清末立憲作出準備。

1905 年 12 月 11 日，五大臣們從北京出發，經過漫長的時間

到世界二十多個國家考察憲法。可以說，五大臣考察憲法是

中國走向世界、開啓中外憲法交流的最初實踐。歷史告訴我

們，在民族危亡之際，憲法觀念與中華民族意識同步覺醒，

憲法與國家建構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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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 年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延續兩千多

年的封建帝制，提出「振興中華」的口號。不過，中國人民

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。對「中華

民族」概念以及現代憲法的探索，也都剛剛起步。 

 

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，「鍛造了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

興的主導力量」——中國共産黨。中國共産黨是擔負中華民

族偉大復興重任的真正探索者、實踐者和開拓者。1917 年，

面對艱難的時局，中國革命先行者李大釗先生提出，「當以中

華國家之再造，中華民族之復活爲絕大關鍵」。 1922 年黨的

二大宣言中明確提出要「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」。1939 年

12 月，毛澤東在他寫的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》一文中提

出， 「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，同時又是酷愛自

由，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」。1949 年新中國的成立，中國共

産黨人對中華民族歷史與精神的艱難探索構成了當代中華

民族偉大精神的思想和制度的來源。 

 

總之，「中華民族」概念的形成與演變蘊含了中國人民對

國家、民族、自由與尊嚴的思考，並形成以憲法實現國家整

合的共識。可以說，中華民族、中華民族復興等概念的演變

與中國早期憲法觀念的探索是同步進行的，是內憂外患中的

中國人民爲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的歷史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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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寫入《憲法》的意義 

 

二十世紀上半葉，中國經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與艱苦卓

絕的反侵略戰爭，鍛造了堅韌的中華民族品格，形塑了國家

認同和民族認同。1949 年通過的《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、

紀年、國歌、國旗的决議》指出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

正式確定前，以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爲國歌。我想，我們在

座的各位都會記住其中最激蕩中國人民人心的一句話——

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

聲……」。 

 

2018 年，在現行《憲法》進行第五次修改時，「中華民族

偉大復興」正式寫入《憲法》，使這一概念具有國家根本法的

規範屬性，《憲法》規定「推動物質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文

明、社會文明、生態文明協調發展，把我國建設成爲富強民

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

復興」。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寫入《憲法》，不僅把政治

概念上升為憲法概念，同時展現了中國人民作爲國家主人的

堅定意志，「偉大復興」是中華民族百年的夢想，也是中國共

產黨百年奮鬥的初心和使命。一百年來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

民所進行的所有的奮鬥，所有的犧牲，所有的創造，它的主

題就是一個—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。這是國家《憲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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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目標。 

 

三、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作爲《憲法》上的國家目標 

 

也就是說，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寫入《憲法》有甚麼含

義?它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，它也是開放的、不斷變遷的。以

下我想從四個方面講《憲法》文本中的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

所包含的內涵。作爲國家根本法，《憲法》對國家發展目標、

國家基本國策以及國家價值觀都作出規定，這是中國憲法不

同於西方憲法的顯著特徵。是通過《憲法》的規定，使我們

的人民不僅對現實生活有安定感、穩定感，同時也對未來生

活有穩定的預期。《憲法》上的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內涵十

分豐富，既是國家發展目標，也是擴大統一戰線、推進祖國

統一、維護世界和平的憲法基礎。 

 

從歷史上看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「社會主義工

業化」、「四個現代化」，到改革開放後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」

成為《憲法》的目標，一直到 2018 年修改以後，將「中華民

族偉大復興」作為國家的發展目標。中國的國家發展目標已

經成為《憲法》的規範體系，現代化貫穿於我國《憲法》的

制定、修改與實施的整個史進程。《憲法》序言中的歷史叙述

和對國家目標的表達，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憲法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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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憲法》文本中的基本國策條款、基本權利條款、國家

機構條款等，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施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憲法

保障。我們看到「富強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諧、美麗」的目標

對應的是《憲法》文本規定的「物質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

文明、社會文明、生態文明」，也就是說五大文明是協調發展，

塑造了中國《憲法》上的偉大國家文明形象。比如社會文明

的層面，《憲法》從總綱到第二章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」

體現了國家致力於捍衛社會正義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及構建

和諧穩定的社會基礎。我們再看生態文明的層面，《憲法》第

26 條明確規定了「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、防

治污染和其他公害」的國家義務。建設美麗的中國是中國《憲

法》規定的國家明確義務。這一要求將通過正在制定的生態

環境法典得到全面的落實。建設美麗的中國，實現中華民族

的永續發展描繪了藍圖。這些都爲我們理解「中華民族偉大

復興」具有重要的意義。 

 

爲了實現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，2018 年《憲法》修改時，

同時增加了一個條款，就是將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

愛國者」納入到「統一戰線」之中，將實現「中華民族偉大

復興」的中國夢作爲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最大公約數。實

現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，需要我們凝聚各方面的力量，爲此

要共同的奮鬥。統一戰線的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，是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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壯大共同奮鬥的力量，只有把《憲法》規定的全體社會主義

的勞動者、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、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、

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，我們都

團結起來、凝聚起來，才能爲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持久而廣

泛的力量和支持。2021 年，《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的民主發展》

白皮書提出，要「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，不

斷擴大團結面，增強包容性，建構最廣泛的『一國兩制』統

一戰線」，這也是《憲法》實施的重要內容。 

 

《憲法》上實現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包含著完成統一

祖國的大業。《憲法》序言明確規定，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

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。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

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」。這既是《憲法》確立的國

家統一目標，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，需要

我們海內外中華兒女爲之不懈努力奮鬥。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

中再次強調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，堅決

打擊台獨分裂勢力。五年以前，2019 年 1 月 4 日，在紀念

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》發表 40 周年的紀念

講話中，習近平主席指出「兩岸迄今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

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。兩岸中國人應該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

一，撫平歷史創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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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

想，也是維護世界和平、正義與自由的強大力量，也給各國

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，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任何威脅。正如

我們《憲法》所指出，「中國革命、建設、改革的成就是同世

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。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

聯繫在一起的」。今年是聯合國成立 80 周年，也是聯合國憲

章制定的 80 周年。80 年來所形成的最大的國際共識就是維

護和平、保障人權、反對戰爭。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被侵略、

被壓迫的歷史不斷提醒我們，只有爲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

才能帶來真正的和平和發展，也讓我們感受到維護和平、正

義的國際秩序是多麼的寶貴、多麼的重要。 

 

可以說，《憲法》規定的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概念是包

容、開放的，是具有和平主義與國際主義理念的規範體系。

因此，我們要恪守憲法精神，讓中國《憲法》在「推動構建

人類命運共同體」，「維護世界和平」中發揮積極的作用。 

 

四、《憲法》全面實施與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 

 

 「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」。憲法的精神和最高的價值就

是以人為本，保障人的生命、自由、尊嚴和平等。全面貫徹

實施《憲法》是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，也是實現「中華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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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偉大復興」的根本保障。 

 

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強調，「依法治國，首先是依憲治

國；依法執政，關鍵是依憲執政」，並要求「必須依據《憲法》

治國理政」。近年來，在「依憲治國、依憲執政」理念下，憲

法至上、尊重憲法權威成爲中國社會的基本共識，憲法在治

國理政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「依憲治國、依憲執政」作

爲中國法治發展的基本經驗和基本特徵，其核心要義是，中

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執

行憲法和法律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。 

 

爲了落實「依憲治國、依憲執政」原則，目前，憲法監督

制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完善，以回應人民對憲法生活的期

待。首先，以《憲法》為基礎，我們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主義

法律體系。到今天為止，現行有效的法律有 310 件，行政法

規六百多件，地方性法規一萬四千多件，自治條例、單行條

例等八百多件。所有的法律必須要符合《憲法》，這是中國《憲

法》的基本原則。同時，為了加強憲法實施，我們設立了全

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，並通過合憲性審查、備案審查，

來糾正在現行的制度、現行的規範性文件中違背憲法精神、

違背人權原則的一些規範性的具體法規。比如，通過糾正「同

命不同價」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，讓《憲法》上的「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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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上」成為一個具體的制度。所有的賠償中，都要以城鄉統

一的標準，不能像過去那樣，城鄉之間不同的標準。為了加

強對公民通信自由的保護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備案審

查明確通信自由是《憲法》的基本權利。只有《憲法》明確

規定的特定主題，通過特定程序，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對公民

的通信進行限制。地方性的法規是無權制定有關通信自由的

限制條款。即便是法律規定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也要受到

嚴格的程序限制。因為在人工智能的時代，公民的隱私權、

通信自由越來越重要。 

 

總之，一個邁向偉大復興的民族，必然要堅守憲法至上

原則，並通過完善的憲法實施制度維護憲法的秩序和人民的

尊嚴。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也要求一部充滿生命力的憲法，

讓憲法生活成爲每一個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 

 

五、「一國兩制」與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 

 

習近平主席指出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

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，「一國兩

制」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。因此，我們要立足於實現

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發展大局，從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憲

法高度來認識和平、包容、開放、共享的「一國兩制」的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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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理念，更要深刻的理解「一國兩制」不僅是中國的，同時

也是與世界分享的、偉大的、人類文明的貢獻。 

 

今年是現行《憲法》頒布 43 周年，也是《基本法》頒布

35 周年、香港回歸 28 周年。43 年前，《憲法》的設計者們 

為實施「一國兩制」解決港澳問題提供了完整的憲法框架。 

因此，《憲法》實施四十多年的成就中，最具標誌性的成果 

就是依照《憲法》將「一國兩制」法律化，制定《基本法》，

設立特別行政區，讓香港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制度和生活方

式不變，並保持繁榮穩定。 

 

各位嘉賓，各位朋友，憲法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，由

它構建和規範的現代政治共同體，是我們每個人賴以生存的

家園。憲法是一個民族歷史記憶的記載，也是人類理性規劃

生活的制度標誌。國家憲法日不只是我們公民生活的一種儀

式，它承載著全社會的價值共識、對未來的憧憬以及創造美

好生活的嚮往。 

 

讓我們弘揚中華民族偉大精神，以憲法凝聚社會共識，

以更開闊的視野與理念，促進香港繁榮穩定，推動憲法實施

成爲我們每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，共創「一國兩制」事業更

加美好的未來。 



 

14 

謝謝大家！  


